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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351.htm （１９９１年３月２

２日国发〔１９９１〕１７号） 国务院同意水利部《关于建

设第二批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的请示》，现转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农村电气化县建设，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贫

困山区的经济发展，关系到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和农村经济的

振兴。在水力资源较好的地区，积极发展农村水电是实现我

国农村电气化的重要途径。对第二批选定建设的二百个农村

水电初级电气化县，有关部门要在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给予指

导和资助。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继续发挥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实现全国农村初级电气化而努力奋斗。 

关于建设第二批农村水电 初级电气化县的请示 在李鹏总理的

亲切关怀下，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水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建

设一百个农村电气化试点县的工作，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经

过五年多的努力，现已有一百零九个县达到了初级农村电气

化的标准，按期超额完成了任务。这些达标的电气化县，分

布在全国二十个省、自治区的老、少、山、边、穷地区。通

过五年多的农村电气化试点建设，这些县社会面貌和经济状

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９６％的农户用上了电，人均年用

电超过了二百千瓦时，实现了“四个翻番”、“四个促进”

。 “四个翻番”：（一）发电量翻番。一百零九个县的年发

电量由三十五亿七千万千瓦时增长到七十九亿四千万千瓦时

。（二）工农业总产值翻番。一百零九个县的工农业总产值

由一百一十七亿九千万元增加到二百六十八亿八千万元，其



中工业产值由四十三亿一千万元增长到一百六十八亿元，工

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３６．６％提高到６２．４

％，乡镇企业产值增长了六点三倍。（三）财政收入翻番。

一百零九个县一九八九年县财政收入达二十一亿二千万元，

比试点前增长二点七倍。（四）人均收入翻番。一百零九个

县的农民人均年收入由二百零三元八角提高到了六百二十元

四角，超过当年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的水平。 “四个促进”

：一是促进了山区经济全面发展。有了电，县办工业、乡镇

企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并使二百多万农村富

余劳力得以安置。水利水电的发展，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明

显改善，粮食五年增长８％，群众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有了电，家庭副业得到了发展，千家万户脱了贫，走上致富

的路。电气化使山区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二是促进精神文

明建设。用电普及带来教育、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广

播、影视基本普及，电化教学得到推广、应用，社会事业有

了较大发展。三是促进生态环境改善。有２０％的农户利用

丰水电能，以电代柴，山区农副业加工、烤烟、制茶等由烧

柴改用了电，每年可节约木材二百二十万立方米。四是促进

全国农村水电事业的发展，每年新增装机七十多万千瓦。 农

村电气化试点县实践表明，国务院关于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地

区，依靠地方和群众的力量，积极开发当地水力资源，建设

中国式农村电气化县的决定是正确的，试点是成功的。这是

使山区迅速摆脱贫困，经济走上稳定、协调发展的一个有效

途径，既是山区物质文明建设，又是一项重要的精神文明建

设，可以同时收到两个文明建设双丰收的显著效果。这是投

资省、见效快，易于调动地方和广大群众积极性，迅速改变



山区落后面貌的一个好办法，对增强民族团结，巩固和稳定

边疆有着重要作用。我国农村中、小水电资源丰富，目前仅

开发１４％，发展潜力很大。因此，积极发展农村水电，建

设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的经验，建议国家予以推广。 根据

李鹏总理关于农村水电建设要进一步给予支持，“八五”期

间再搞二百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的指示，经我们与各省

、自治区研究，确定第二批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名单。为

了更好地开展第二批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建设工作，同时

进一步调动地方和群众建设农村水电的积极性，加快农村电

气化事业的发展步伐，提出如下意见：一、继续执行《国务

院批转水利电力部关于积极发展小水电建设中国式农村电气

化试点县的报告的通知》（国发〔１９８３〕１９０号）中

有关扶持小水电建设和管理的各项政策。二、建设资金，以

地方自筹为主，国家给予必要的扶持。“八五”期间，国家

每年安排二亿元拨改贷资金予以扶持。各级计划、农业、银

行等有关部门在建设资金上要进一步给予支持。“以工代赈

”、扶贫开发等资金，可用于农村水电及其地方电网的建设

。三、小水电电价，继续执行计划外电量可参与市场调节、

地方自定电价的规定。为提高小水电的还贷和自我发展能力

，同意适当提高电价。一般情况，小水电电价要与大电网的

平均电价相近。四、农村水电供电地区仿照国家给予大电网

的政策，每千瓦时增收二分钱电力建设基金，连同“以电养

电”的资金和历年用于小水电建设的专项资金等，建立农村

水电发展基金，实行有偿使用，滚动发展。五、小水电的管

理继续实行“自建、自管、自用”的方针和“小水电要有自

己的供电区”的政策，建立“发、供、用”统一的管理体制



。继续贯彻大电网对小水电实行扶持让利政策，国家电网不

要上收和变相上收由地方建设管理的农村水电电网及其供电

区。六、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调动地方办电的积极

性，在统一规划下，省、地、县可以建设容量大于二万五千

千瓦的中型水电站和高于三十五千伏的输变电工程，实行“

谁建、谁管、谁受益”的政策。七、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

河流综合治理开发，搞好电网和电源建设规划。电站建设要

中、小型结合，优先建设综合利用效益好，具有调节性能的

电站。积极利用丰水期的季节性电能发展地方经济。有条件

的地方，提倡县与县之间联网，并与大电网联结，联结后与

大电网是送电和售电的关系。八、积极发展农村水电，实现

初级电气化。农村电气化关系到千家万户，涉及到各个方面

。建设任务重的省（自治区）、地、市及电气化县各级政府

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附件： “八五”期间建设的二百

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名单（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